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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为政府相称的二维宪法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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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并不意味着行动不受约束，而是在于避免权力不平等带来的对个别主体的伤害。不平等的权力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上，也体现在经济权力上，进而社会冲突不仅体现在个体间的对抗，也体现在集体之间的对抗。为了提高自身的抗衡能力，弱势者往往会借助于联合或其他媒介来提高自己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中，自由并不仅仅体现为个体的自由行动以及个体间达成的自由契约，而且还包含了集体行动以及相应的社会契约。依靠个人自己，公众的个人利益几乎是无力的。弱势个人的无助性，使得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学派的口号几乎沦为笑柄。那些真正希望自由的人必须毫无吝啬地将自己托付给阶级。因此，与有为政府相适应的宪法政治体系是二维而非一维的。它要保障人民在政治领域的自由不受侵害，保障并扩大人们的基本权利，也要保障人民在经济领域的自由不受侵害，保障并扩大人们的财产权利。
事实上，目前西方宪法政治之所以是一维的，就在于它起源于封建社会末期，当时对人类自由构成危害的根本上在于政治权力，财产占有根本上也由政治权力决定，因而宪法政治的首要目的就在于根除这种政治权力集中构成的自由障碍。不受控制的市场发展却带来了财产分配的两极化，进而导致政治决策凌驾于金钱权力的左右，最终会窒息自由的实质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不仅追求基本的不受干涉的政治权利，而且希望向右平等的经济权利，至少拥有平等的福利机遇。这就是二维宪法政治体系。

